
教育部 函

受文者：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
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通字第1122302264號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級解密條件或保存期限：　

附件：110年10月12日及112年3月27日函文各1份

主旨：

說明：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電子公文
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
路5號

承辦人：林培涵
電話：02-7736-5772
電子信箱：norme324@mail.moe.gov.tw

有關學校辦理專業技術人員與專業及技術教師資格資格審

定、聘任、升等、進用年限酌減及授課安排等事項案，請

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　

一、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2條及專科學校
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第2條規定略以，專業技術人員
或專業及技術教師（下稱專技人員及專技教師）係指具有

特殊專業實務、造詣或成就，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，先予

敘明。

二、有關專技人員及專技教師之年資採計及聘任相關規範，本

部前以110年10月12日臺教技(二)字第1100136907號函知
(諒達)學校在案，茲重申及補充說明如下：

(一)各職級年資採計及年限酌減：前開2項辦法所稱「專業性
工作」係指特殊專業之實務工作年資，不包含教師年

資。經查學校時有採計應聘者任教於高職之教師年資或

擔任業界助理等難稱屬具特殊造詣成就之專業性工作年

資，皆有違前開辦法之意旨。另酌減年限係以獲有國際

大獎為原則，且酌減之年限應依前開辦法由學校訂定相

關規定且由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，並符合比例原則。

(二)升等：學校時有一般教師與專技人員及專技教師互相流
動聘任，或有具教師證書及教師年資者，轉換專技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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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、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
州科技大學、蘭陽技術學院除外)
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、人事處

及專技教師職級升等之情形，皆非正辦。是類人員之升

等除依前開辦法建立專業評量及外審機制外，另相關審

查程序應比照校內教師規定辦理，以資周妥。

(三)外部審查程序：外部審查程序應嚴謹且委員名單應多元
化及符合送審者之專業背景，並注意相關迴避原則及低

階高審等情形。另審查意見應具體及充分說明，以達外

部審查之專業性及客觀目的。

(四)授課安排：師資專長應與授課課程相符，且應依前開專
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辦法第11條規定，任教科目應與
應聘科目性質相關，不得擔任其他科目之教學。

(五)綜上，請各校重新檢視所聘專技人員及專技教師否符合
前開辦法之相關規定，並依本部112年3月27日臺教技
(二)字第1122300707號函(諒達)，於學校網站或教師頁
面公開是類人員之相關資訊。爾後如有經民眾陳情或本

部認有必要者，將進行書面或派員實地查核，如查核有

重大缺失或違反相關規定，將依缺失情節扣減獎補助，

且是類違失人員將不列計於本部私校獎補助之專任教師

數及填報至校務基本資料庫。

三、檢附前開110年10月12日及112年3月27日函文各1份供參。
四、本案如有疑問請洽以下窗口：

(一)一般大學：高教司魏妤戎專員，電話：(02)7736-6713。
(二)技專校院：技職司林培涵專員，電話：(02)7736-577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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